
 

证券代码：000606       证券简称： 神州易桥       公告编号：2017-131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7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7年 9月 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主会场设在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

8号宝盛广场 C座 1层公司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

决监事 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于秀芳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各项条件，公

司监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的认真论证和审慎核查，认为公司符合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要求及条件，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慎分析认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三）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湖北宜景常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宜景”）、

深圳树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树泰”）、湖北盛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湖北盛木”）、深圳德木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德木”），湖北宜景、

深圳树泰、湖北盛木、深圳德木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董事赵侠先生为交易对方之关联方推荐董事，公司监事董维

先生为交易对方之关联方推荐监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四）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监事逐项审议了本次重大资产重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表决

结果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所持四家子公司股权，分别

为青海明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胶有限”）100%股权、青海明诺胶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诺胶囊”）100%股权、柳州市宏升胶原蛋白肠衣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宏升肠衣”）100%股权、广东明洋明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

洋明胶”）67.03%股权。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交易对方 

湖北宜景、深圳树泰、湖北盛木、深圳德木。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双方同意，本次交易对

价分两次支付：⑴本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7个工作日内（其中明诺胶囊

为 14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应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60%，应向公司支付



 

欠款的 60%，上述款项作为履约保证金；⑵本协议生效后，前述履约保证金自动

转为交易对方支付的相应额度的股权转让对价及偿还欠款；⑶交易对方按照协议

约定的条件和时间向公司支付剩余 40%的股权转让对价及欠款。。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交易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⑴定价依据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具体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为参考，由双方协商确定。 

⑵交易价格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3 号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明胶有限评估值为 12,535.58 万元，经双方协

商一致，本次转让明胶有限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2,536.00 万元。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4 号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明诺胶囊评估值为 8,399.80 万元，经双方协商

一致，本次转让明诺胶囊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8,400.00万元。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6 号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明洋明胶评估值为 4,848.82 万元，明洋明胶

67.03%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3,250.16 万元，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转让明洋明

胶 67.03%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251.00万元。 

根据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5 号

《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宏升肠衣评估值为 12,753.99 万元，经双方协

商一致，本次转让宏升肠衣 10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2,754.00 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标的资产、交易对方、评估值及交易价格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率 交易价格 交易对方 

明胶有限 100%股权 12,199.45 12,535.58 2.76% 12,536.00 湖北宜景 

明诺胶囊 100%股权 8,224.45 8,399.80 2.14% 8,400.00 深圳树泰 

明洋明胶 67.03%股权 4,829.17 4,848.82 0.41% 3,251.00 深圳德木 



 

宏升肠衣 100%股权 12,172.70 12,753.99 4.78% 12,754.00 湖北盛木 

合计 37,425.77 38,538.19 2.97% 36,941.00 - 

注：上表列示的明洋明胶账面值及评估值为对应 100%股权的金额，明洋明

胶 67.03%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3,250.16万元。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损益归属 

根据交易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标的公司在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股权交割

日（含当日）期间（以下简称“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均由交易对方享

有或承担，本次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不因过渡期间损益进行任何调整。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人员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公司独立法人身份未发生变化，所有人员劳动关

系继续存续，本次交易不影响标的公司与其各自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涉及人

员安置。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违约责任 

除《股权转让协议》其它条款另有规定外，如果一方（“违约方”）未履行其

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任何一项义务或造成对《股权转让协议》的其它违反，

包括但不限于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做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的内容

不真实或不准确，或就其中任何条款出现违约，则另一方（“受损害方”）应有权

要求违约方在合理期限内自费予以补救，如果违约方未在前述合理期限内予以补

救，则受损害方还可就违约引起的直接实际损失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向

违约方书面提出索赔。  

除《股权转让协议》另有规定外，如果违约方未能按照上述《股权转让协议》

的相关规定在合理期限内予以补救，则其应向受损害方承担因违约方的违约而造

成的所有已发生的直接实际损失。 



 

如果交易对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则每逾期 1

日，交易对方应就逾期支付或发放的款项向转让方支付 0.05%的逾期违约金，且

逾期违约金计算期间应自该等款项到期应发放日始至实际发放日止。 

如果上市公司未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规定配合交易对方签署关于目标权

益转让的股权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包括目标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

事和总经理的变更文件），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所需文件以及届时工商局可能要求

提供的其他文件并向工商局提交变更登记申请，则每逾期 1日，上市公司应按照

交易对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的 0.05%的向交易对方支付逾期违约金，且逾

期违约金计算期间应自逾期之日始至变更申请日止。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协议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⑴《股权转让协议》自协议双方签署、盖章之日，且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生效。 

⑵《股权转让协议》必须由双方签署书面文件方可修改。 

⑶《股权转让协议》于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终止： 

①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而终止； 

②如果交易对方未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且延迟支付超过 30 日的，

则上市公司有权向交易对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本协

议终止； 

③如果上市公司未能按协议规定配合交易对方共同向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

文件，且延期超过 30 日的，则交易对方有权向上市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

议，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本协议终止； 

④如果任何一方发生任何其他实质性违反本协议的情形，且在收到该违约方

以外的任何一方发出的纠正通知后 10 日内未予纠正，则该违约方以外的任何一

方有权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终止本协议。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神州易桥信

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宜，编制的《神

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六）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分别与湖北宜景常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树泰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盛木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德木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七）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所涉及的审计报告、 备考审阅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批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明胶有限审计报告（瑞华专

审字【2017】63050005号）、明诺胶囊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63050004

号）、宏升肠衣审计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63050002 号）、明洋明胶审计报

告（瑞华专审字【2017】63050003 号）和《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审

阅报告》（瑞华阅字【2017】63050001 号）、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明胶有限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17】1653号）、明诺胶囊评估报告（万

隆评报字【2017】1654 号）、宏升肠衣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5

号）、明洋明胶评估报告（万隆评报字【2017】第 1656号）。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八）会议以 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

产出售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公司与

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价公允，程序公正，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监事于秀芳女士、董维先生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2017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神州易桥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